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黃委員健豪，鑑於近年性犯罪朝數位化發展、網路性暴力氾濫，性私密影像不僅容易取得，且極易造成青少年錯誤性觀念之誤導。性暴力聯防四法「中華民國刑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於112年修正通過，然針對數位性犯罪源頭之追查往往以「網路犯罪難以偵察」為由，違法平台改頭換面即可重新經營。為要求數位發展部作為數位政策主管機關應協助檢調單位加強查緝數位性犯罪平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期知名藝人因持有未成年人性影像惹議，未成年人性影像遭外流上傳網路平台，若該平台設於境外，我國檢調單位是否仍得以查緝及封鎖該平台繼續散播？

二、性暴力聯防四法提高相關犯罪行為罪責縱已於去年修正通過，然犯罪源頭檢調機關追查困難，恐治標不治本。數位發展部應會同法務部及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共同研商打擊數位性犯罪源頭之策略，杜絕不法。

三、數位發展部作為數位政策主管機關，應針對違法網路平台管理進而加強網路性犯罪之偵察力道，並定期公告違法之網路平台，以正視聽。

（二）本院羅委員智強，有鑑於臺灣向來為國際之重要科技戰略重鎮，然近年相關半導體產業之研發與產能逐步外移，對於如何維持「科技之島」的研發生產地位，就近年「太空科技發展」與「晶片驅動臺灣產業創新方案」兩項新興科技的產業佈局，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經查國科會提出跨部會合作之「晶片驅動臺灣產業創新方案」（簡稱「晶創臺灣方案」），規劃113-122年挹注3,000億元經費，第一期自113年啟動，為期5年，主要運用我國半導體晶片製造與封測領先全球的優勢，結合生成式AI等關鍵技術發展創新應用，提早布局臺灣未來科技產業，並推動全產業加速創新突破。目前啟動進度為何？
根據報載，於四月八日德國訪團拜會國發會吳政忠主委，盼與台合作運用AI於半導體製造，討論台德雙邊在AI領域的合作。然現行「晶創臺灣方案」之目標設定為，強化國內培育環境吸納全球研發人才：升級學研基礎設施與教材，讓臺灣成為全球頂尖晶片設計訓練基地，培育IC設計人才。另將設置海外基地，並組成「晶創特聘專家團」，透過產學研合作、赴海外招募等方式，網羅國際IC設計人才來臺，加強國際攬才。本次討論之合作領域與區域範圍，是投資於國內，還是如同二月份時，經濟部與捷克所簽訂合作備忘錄，相關科研與生產基地均在海外？

考量我國半導體產業產能，逐步向日本、美國等境外移出，有護國神山別稱的半導體產業，正因地緣政治壓力而轉移。學者米勒（Chris Miller）曾言台積電前往全球設廠對台灣不是危機，台灣真正的挑戰是科技會日新月異，產業必須與時俱進，他認為台灣想保持半導體優勢地位，AI晶片設計是台灣需全力跟上的領域。

本席認同，國科會提出為奠基中華民國未來之科技國力，提出晶創臺灣方案，但計劃下轄之四大布局策略均須以國內發展為主體，引進國外技術與合作研發，而非向海外輸出或技轉，國科會應以原厚實中華民國之科技國力為重，避免造成耗費3,000億元經費，卻只為他人作嫁。

另，依據審計部報告指出，第三期太空科技發展長程計畫，原預期建立自主太空量能，惟計劃執行進度落後、總期程展延，關鍵技術成熟度未如預期、自製率尚待提升。目前國科會評估主因為何？前述缺失的相關改進計畫，請以書面答覆本辦公室。

近期花蓮震災使我國低軌衛星應用與佈建再度引發討論，中華電信將可搬運的One Web低軌衛星終端設備和Wi-Fi AP，提供給數位部使用，也成為台灣首度將低軌衛星通訊用來協助救災。烏俄戰爭後，全球對於低軌衛星用於緊急危難的發展進度大幅邁進，國際業者低軌道衛星星座計畫，未來十年主要可分三階段：密集發射（2019─2022年）、試營運與開放部分服務（2021─2025年）、全面商轉（2027年以後）。目前國科會預期計劃為何？

結合審計部報告評估，國內對於地面設備次系統與衛星次系統有設計生產能力，在地面設備零組件與衛星零件產業鏈完整，包括電子通訊、航太金屬、半導體元件等聚落群聚；然而衛星與服務佔比仍微，缺乏整合方案，難以產生全球主要整合設備商，甚至前瞻技術未如預期。對於日益緊張之區域情勢，台灣所依存的低軌衛星通訊應用技術，國科會應協助強化佈建技術與期程。

民進黨政府提出要讓太空產業成為新一代護國神山，如今計畫執行進度落後、總期程展延，關鍵技術成熟度未如預期、自製率尚待提升，又再次提出「晶創臺灣方案」，台灣以科技之島立足於國際，在對於有前景與戰略地位的科技研發上，不能僅吃老本，應嚴加把控相關計畫進度，再次以先進科技、關鍵技術，維持我國之全球戰略地位。
（三）本院黃委員仁，鑑於花蓮天王星大樓曾於107年地震後因受損貼上「黃單」，修繕後解除列管，卻於今（113）年0403花蓮大地震倒塌，引發國人對解除黃單列管後，建物之耐震度是否足以對抗地震產生疑慮。國人雖有自我檢視房屋耐震度之意願，卻礙於耐震度評估費用高昂而卻步，致使老舊建築的安全性存有隱患，爰建議行政院及主管機關應就屋齡40年以上之建物，提供耐震度評估費用全額補助，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經統計我國屋齡逾30年之戶數比率超過半數，屋齡超過40年之戶數比例為36.1%，屋齡超過50年之老宅逾百萬戶，建物老化情況嚴重。

二、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受板塊擠壓作用影響，導致地震頻繁，加之高比例的老舊建築，其結構老化、建築工法或建築時之法規規範無法對應新形態天災等，都使得老舊建築有較高的安全風險，老舊建物若無檢視其耐震度即時補強，遭逢地震等天災時，恐嚴重威脅居民安全。

三、內政部雖對建物之「耐震度補強」提供補助，但卻忽略高昂的耐震度評估費用，迫使老舊建物住戶忽視居住隱患，若提供「耐震度評估」全額補助，將有助提高老宅住戶自我檢視建築安全的意願，相對也降低災害後重建成本。
（四）本院林委員俊憲，為因應行政院2023年提出《行人優先交通安全行動綱領》，在監理層面應達成機車道路安全駕駛之目標，惟目前機車駕訓班普及化不高，辦理業者不足且民眾近用性不高，加上機車駕照考試制度過簡，恐難以有效降低機車道路事故。基此，爰要求交通部於一個月內，針對下列議題提出書面報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交通部道安資訊查詢網資料，2023年全國交通事故死傷總人數為542,558人，其中421,042人為機車騎士（含大型之重型機車）之死傷人數，占比達77.6%，顯見機車交通事故占大宗。為有效提升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應加強機車騎士之安全道駕意識，尤其應從推動機車駕訓班、改善未具鑑別度之機車駕照制度著手。

二、公路局自2019年辦理機車駕訓班計畫，並提供駕訓班補助，以鼓勵民眾參與。據公路局統計至2023年資料，於違規風險層面，經機車駕訓者較未受訓者減少59%；於肇事風險面向，經機車駕訓者較未受訓者減少36%，足見機車駕訓班有其成效，未來有望減少機車道路事故發生。然經查，2019年全國僅30家機車駕訓班業者，2023年增加為87家，惟全國僅有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達10家以上業者，其餘如基隆市、苗栗縣、嘉義市、台東縣僅有1家業者，顯見駕訓班業者數量不足，且不一定提供原地考照服務，對於面積較大或偏遠地區較多之縣市，缺乏近便性，無法提供參加機車駕訓班之誘因，恐難以有效鼓勵大眾。此外，該計畫推動進度緩慢，截至2023年全國僅9萬餘民眾參與駕訓班，若以身為直轄市且機車數量較多之臺南市而言，僅1,663位民眾接受機車駕訓，約佔全國1.7%，為六都最少，遑論其餘縣市；且再依機車駕訓班結訓人數佔同年度機車駕駛人口比例，2023年六都僅新北市超過0.1%，足見機車駕訓仍不普及。

三、此外，除應積極推動機車駕訓制度外，機車駕照考試也應同步檢討過於寬鬆之設計，審計部於2021年《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中早已指出，現行機車駕照考驗方式和項目，不利應考者應具備之安全駕駛觀念及防禦駕駛能力，因此二者應雙管齊下，方能有效提升機車駕駛人品質。以日本為例，我國機車駕訓班課程為學科6小時、術科10小時，共計16小時；相較日本則為學科26小時、術科至少15小時，共計41小時，大幅超越我國所訂時數，顯見日本尤為重視學科。再者，日本機車考照制度嚴格，若未參加駕訓班而逕行考照，合格率不到10%，且據日本警察廳統計，2021年考取大型二輪及普通二輪駕照者參加駕訓班後取得駕照占該年度考生之89.19%，意即變相促使民眾接受機車駕訓。

四、爰此，要求交通部應加強機車駕訓班普及率，增加受機車駕訓之近用性，並檢討機車駕照考試制度，避免濫發駕照，俾利提升整體道路交通安全。
（五）本院林委員俊憲，鑑於稻農生產成本提高、收入微薄，近期多有檢討公糧收購價格之聲浪。基此，爰要求農業部於一個月內，針對此議題提出書面報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行公糧稻穀保價收購制度下，自100年訂定計畫收購為每公斤26元，鑑於該價格逾12年未調整，近期多名委員建議農業部因應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人員薪資提高等增加耕種成本之因素，調高公糧收購價格。依農糧署統計資料，近五年第一期稻穀單位每公斤生產成本（含設算地租及資金利息）介於17.03至18.84元，若從生產成本結構而言，種苗、材料、農舍、工資等費用較明顯提高。112年第一期平均每公頃總生產費用為13萬2,718元，較111年同期提高2.8%；其中直接費用，如：種苗、材料、工資皆較上年同期增加；在間接費用上，農舍及農具皆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前者增幅高達62.1%。而112年同期稻作收入為17萬8,549元，利潤為4萬5,831元，上年更只有2萬7,716元，換言之，隨著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生產成本提高，農民辛苦耕作半年之收入相當微薄，平均月薪不到一萬元。再者，100年12月消費者物價指數為92.09，112年同期上升為106.58，漲幅達15.7%，顯見現行公糧收購價格只能提供農民較低收入保障。

二、然而，依農業部2023年公糧掌握及撥配第四季報，我國目前留存公糧達66萬4,735噸，而國人每月消費糙米量以10萬噸計，依《國內稻米安全存量標準》規定，安全存量為30萬噸，故目前留存公糧已達安全量之2.22倍，足見國內米糧充足，監察院更曾於2020年糾正糧倉過剩。另，農業特別收入基金及農民退休基金113年度預算評估報告指出，2019至2022年公糧收購數量皆超出預算收購數量，2020年更超收達255.88%，導致收購經費也超支，同年也花費約130億元購買公糧。此外，近年公糧銷售情形不佳，自2020年逐年降低，2023年截至第三季僅出售17萬9,318噸，相較預算為47萬7,700噸，達成率僅37.54%，銷售收入達成率亦僅有42.94%；再者，審計部111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指出，稻穀收購碾製為糙米之成本每公斤約30元，而飼料用米及外銷糧平均銷售單價分別為11.91元及9.02元；其餘如軍糧等高於成本銷售者，僅占配撥量之1.41%，換言之，公糧配撥數量約98.59%為賠本出售，顯造成中央財政虧損。

三、若調高公糧收購價格，除應評估財務負擔，也應考量現行平衡稻米供過於求之政策及市場機制。由於國內雜糧產量僅占內需6%而大量仰賴進口，為避免國際價格波動致影響糧食安全，農業部鼓勵農民轉作雜糧，以擴大國產雜糧自給率，實有其必要；同時，以農地稻作四選三、大區輪作、水稻收入保險、稻米產銷氣作集團產區等政策，降低稻作面積及產量，以求供需平衡。此外，若造成農民搶種水稻，原先雜糧種作農、契作特色米農亦可能為提高利潤轉回耕種產量高之水稻，導致稻米過剩而價跌，更使農民血本無歸。

四、爰此，要求農業部應考量稻農生產成本高昂，提出降低生產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之措施，避免年輕人擔憂從農利潤低而不願投入；也應審慎評估調高公糧收購價格，加強對農民宣導雜糧轉作、稻米契作等平衡方式。
（六）本院林委員俊憲，鑑於農業氣象站建置速度及覆蓋率有待加強，且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投保率過低，以及蜂農因龍眼花開花率過低而間接受損，為避免農民受天災影響過鉅，爰要求農業部於一個月內，針對下列議題提出書面報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壹、提升農業氣象站覆蓋率並提高農民投保農作物天災保險之意願

一、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其中一項為氣象參數型保單，以投保人與投保公司約定之氣象站為依據，依氣溫或雨量為標準，達標即理賠，以補償農民因天然災害而受損失。惟該類型保單理賠標準仰賴氣象站覆蓋率，若農作物專區距離約定氣象站較遠，數值可能無法如實反映作物受損情形，因而無法理賠，便降低農民自願投保之意願。

二、經查，農業部與氣象署自2016年合作推動農業氣象站，以利提供貼近農民需求且更精準之農業氣象數據。依氣象署提供資料，2019年全國計有50個農業氣象站，農作物專區覆蓋率僅17.67%；2023年增加為72個農業氣象站，農作物專區覆蓋率提升至25.44%，惟該覆蓋率稍嫌過低。其中，臺南市共33農作專區，僅9個專區或附近設有農業氣象站，覆蓋率為27.27%，而臺南市為全國農耕面積最大之縣市，且果品產量豐碩，一遇天災便損失慘重，故農業保險及農業氣象站覆蓋率極為重要。

三、再者，據農業金融署提供資料，目前農業保險有關氣象參數型保單之投保率不高，僅「鱸魚─溫度」一項逾10%，甚至有0%之項目。若以臺南市盛產西瓜為例，每逢豪雨便易淹水，導致農民損失連連；然該氣象型保單設有西瓜項目，卻不見臺南市瓜農投保，足見該保險政策推動不力。爰此，要求農業部儘速與氣象署合作建置農業氣象站，提升農作物專區覆蓋範圍，並應加強宣導農業天然災害保險，促使保險公司及農民投入，提高自願投保率，以完整保障農民權益。

貳、研議蜂農間接損害納入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及農作物保險項目
一、台南市東山區適逢龍眼樹開花期，惟開花率較低，除因無法結果而造成龍眼農民損失，更間接導致蜜蜂無花蜜可採，影響蜂蜜收成，且缺少蜜蜂作為授粉媒介，恐加劇龍眼花不結果之情形。惟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規定，查無相關蜂農間接受害之適用，亦無適用第四條第二項之專案認定，實為該辦法漏未規範之處。再者，龍眼未開花致影響蜂蜜收成一事屢次發生，於2019年便早有新聞報導，當時更以砂糖作替代，惟該方法治標不治本，故農業部理應掌握相關情形，至今卻遲未修正上開辦法，導致蜂農目前求助無門，僅能靜待中央修正相關辦法。

二、此外，目前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項目包含養蜂產業，惟如同上開辦法僅以蜂箱、蜂群為標的，無法針對蜂蜜收成投保，故蜂農不只無法請求天然災害之現金救助，亦不能獲得理賠，實為農業部漏未保障農民權益之處。爰此，要求農業部應儘速研議龍眼花未開率標準，將蜜蜂收成損失納入〈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並針對此項目開辦農業保險，應廣邀蜂產業者及相關協會辦理座談會，蒐集業界實務建議，俾利補償蜂農損失。
（七）本院顏委員寬恒，因現行長照政策僅全額補助低收入戶，而中低收入戶仍須負擔部分金額，然中低收入戶之生活亦為困難，主管機關應予以全額補助，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第14條規定：「長照給付對象使用長照服務，應依下列長照身分別，自行負擔一定比率之金額。」低收入戶由政府全額負擔，但中低收入戶仍需負擔5-10%的部分金額。以本席選區的縣市作為舉例，113年台中市中低收入戶的認定標準為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小於23,277元、動產限額每人每年小於12萬以及不動產現額每戶小於549萬。

二、根據衛福部統計，112年度低收入戶人數有277,364人、中低收入戶有286,717人，中低收入戶人數亦為不少。現今物價上漲，使生活本就困難的弱勢族群更為艱苦，長照為社會福利政策，理應以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為優先，不應造成其更大的負擔。

三、本席認為在長照補助方面，中央政府應將中低收入戶納入全額補助範圍，刻不容緩，讓家屬能夠安心將長者送往長照機構，不用因為經濟負擔而卻步。



